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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船 (防止污水污染 )規例》 (2005年第 7號法律公告 )及  
《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(費用 )規例》 (2005年第 8號法律公告 ) 

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 
 
 
 
 
  內務委員會於2005年1月21日的會議上，決定將《商船 (防止污

水污染 )規例》 (“污水規例 ”)及《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(費用 )規例》的

審議期延展至 2005年 3月 9日，以待本部提交進一步報告。  
 
2.  本部其後曾就污水規例向政府當局提出數項草擬方面的疑問。

政府當局於 2005年 2月 16日回應了本部的疑問 (請參閱隨附書函 )。關於

污 水 規 例 第 28(2) 條 ，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在 “regulated by the other 
regulations”中的定冠詞 “the”應改為 “any”。不過，由於該修訂建議並不

會影響該規例的實施，政府當局提議將該修訂建議納入下一條《成文

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中。  
 
3.  本部並無發現該兩條規例尚有其他問題。  
 
 
 
 
連附件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何瑩珠 

2005年 2月 1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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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女士：  
 
 

《商船 (防 止 污 水 污 染 )規例》  
( 2 0 0 5年第 7號 法 律 公 告 )  

 
 

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有關上述事項來信收悉。現就

信中問題作覆如下：  
 
第 2條  
 
“初次檢驗”與“續證檢驗”  
 
2 .  根據經與《 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有關的

1978年 議 定 書 修 改 的 該 公 約 附 件 I V， 任 何 船 舶用 前 或 初 次 獲 發

國 際 防 止 污 水 污 染 證 書 (國 際 防 污 水 證 書 )前 ， 均 須 接 受 初 次 檢 驗

(公約第 3 .1 . a條 )。如有關船舶已獲發國際防污水證書，其後所有定

期 檢 驗 均 視 為 續 證 檢 驗 。 這 項 公 約 規 定 在 《 商 船 (防 止 污 水 污 染 )
規例》 ( 2 0 0 5年第 7號法律公告 ) (規例 )第 9條訂明。根據規例，決定

一 艘 船 舶 應 接 受 初 次 檢 驗 還 是 續 證 檢 驗 的 因 素 ， 是 該 船 舶 是 否 已

獲發國際防污水證書。這也是區別初次檢驗與續證檢驗的因素。  
 
3 .  我們同意，規例第 10條已列明一些用以規管初次檢驗或

續 證 檢 驗 的 進 行 的 規 定 。 不 過 ， 第 10條 的 作 用 並 非 在 於 區 別 某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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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屬“初次”或“續證”檢驗。處長只有在已根據第 9 ( 2 )條決定

有 關 船 舶 須 接 受 初 次 或 續 證 檢 驗 後 ， 才 會 查 看 第 10條 的 規 定 是 否

已獲遵行。  
 
4 .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， 以 及 在 顧 及 到 第 10條 已 在 第 9(2 ) ( a ) ( i )
及 ( i i )條中提述的前提下，我們認為就描述初次檢驗或續證檢驗而

言，提述第 9 ( 2 )條較為恰當。  
 
5 .  我們知道，“附加檢驗”一詞的定義提述了第 26條，而

第 26條 也 訂 明 須 進 行 附 加 檢 驗 的 情 況 。 這 與 草 擬 “ 初 次 檢 驗 ” 和

“續證檢驗”的定義時採用的方式相同。  
 
“污水 ”  
 
6 .  我們無意修訂“污水”一詞的定義的英文本，因為英文

本 的 定 義 與 公 約 附 件 I V所 載 的 定 義 相 同 。 事 實 上 ， 就 污 水 而 言 ，

當 我 們 談 及 來 自 廁 所 或 尿 廁 的 排 出 物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時 ， 必 定 是 指

從 廁 所 或 尿 廁 “ 排 放 ” 出 來 的 排 出 物 或 廢 棄 物 ， 而 並 非 以 其 他 方

式 從 厠 所 或 尿 厠 而 來 的 該 等 物 質 。 因 此 ， 中 文 本 使 用 “ 排 放 ” 一

詞並無不妥。  
 
“ any  f o rm  o f  t o i l e t  o r  u r ina l”  
 
7 .  在 英 文 本 “ s e w a g e ” ( “ 污 水 ” ) 一 詞 的 定 義 ( a ) 段 中 ，  
“ a n y ”一 字 帶 單 數 名 詞 ， 因 此 使 用 “ t o i l e t ”  及 “ ur i n a l ”兩 字 是 恰 當

的 。 這 與 香 港 法 例 第 413J章 界 定 “ s e w a g e” 一 詞 的 定 義 時 所 採 用

的方式相同。  
 
第 2 5 ( 6 )條  
 
8 .  來 信 要 求 我 們 考 慮 可 否 改 善 “ 如 處 長 信 納 在 有 關 暫 時

中 止 後 第 ( 3 ) ( b )款 提 述 的 糾 正 行 動 已 就 有 關 香 港 船 舶 採 取 ” 一 句

的文字。規例第 2 5 ( 6 )條規定，如處長信納第 2 5 ( 3 ) ( b )條提述的糾正

行 動 已 就 有 關 香 港 船 舶 採 取 ， 他 可 恢 復 有 關 證 書 的 效 力 。 該 條 並

無 指 明 由 誰 採 取 行 動 ， 處 長 只 要 信 納 所 需 的 糾 正 行 動 已 經 採 取 便

可 。 該 條 的 重 點 在 於 行 動 本 身 ， 而 並 非 採 取 行 動 的 人 。 在 英 文 本

中 ， 我 們 使 用 被 動 語 態 表 達 這 個 意 思 ( “ i f  h e  i s  s a t i s f i ed  t h a t  t he  
c o r r e c t i ve  a c t i o n  r e f e r r e d  t o  i n  su b s e c t i o n  ( 3 ) ( b )  h a s  b e e n  t a k e n " )。
為 了 在 中 文 本 表 達 同 一 意 思 ， 我 們 把 “ 第 ( 3 ) ( b )款 提 述 的 糾 正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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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” 放 在 “ 採 取 ” 前 面 。 由 於 中 文 本 能 正 確 反 映 政 策 原 意 ， 而 且

中、英文本並無出入，我們認為無須作出任何修訂。  
 
第 2 8 ( 2 )條  
 
9 .  我們認為在 “ r e g u l a t e d  b y  t h e  o t h e r  r e g u l a t i o n s ”中的定

冠詞應改為 “ any ”。  
 
10 .  由 於 上 文 第 9段 建 議 對 第 2 8 ( 2 )條 作 出 的 修 訂 不 會 影 響

規例的實施，我們會把該項建議修訂包括在下一條《成文法 (雜項

規定 )條例草案》內。  
 

 
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
 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

  (馮國明            代行 )  
 
 
 
副本送  
律政司司長 (法律草擬科 )  (經辦人：劉雪清女士 )  -  傳真：2869  1302  
海事處處長    (經辦人：羅靄煦先生 )  -  傳真：2542  4841  
 
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七日  



(譯文 ) 
 

 
來函檔號：  
本函檔號： LS/S/15/04-05 
電  話： 2869 9209 
圖文傳真： 2877 5029 

 

 

傳真函件 

傳真號碼： 2523 0030 
總頁數 ： 2 

 
 

香港  
中區康樂廣場  
交易廣場第 2座 3801室  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 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
(經辦人：助理秘書長陳漢斌先生 ) 
 
陳先生：  
 
 

《商船 (防止污水污染 )規例》 (2005年第 7號法律公告 ) 
 
 
  本人正審議上述規例的法律及草擬事宜，以期提出意見供議

員參考。希望閣下能澄清下列事項⎯⎯  
 
第 2條  
 
2.  若將在 “初次檢驗 ”的定義中對第 9(2)(a)(i)條的提述及 “續證檢

驗 ”的定義中對第 9(2)(a)(ii)條的提述，改為對第 10條的提述 (如 “附加檢

驗 ”定義的情況 )，會否更為恰當？  
 
3.  在 “污水 ”的英文本定義中，有否需要在 “wastes”及 “drainage”
等字之後加上 “discharged”，以配合中文本定義中 “排放 ”一詞。此外，

在 (a)段中 “any form of toilet or urinal”一句，應否採用眾數，即改為 “any 
form of toilets or urinals”？  
 
第 25(6)條  
 
4.  可否改良中文本中 “如處長信納在有關的暫時中止後第 (3)(b)
款提述的糾正行動已就有關香港船舶採取，…”一句的表達方式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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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8(2)條  
 
5.  在 “regulated by the other regulations”一句中， “the”一字應否

刪去？  
 
6.  謹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作覆。  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 
 
 
 
 

(何瑩珠 ) 
 
 
2005年 1月 26日  
 
 
副本致：  律政司 (經辦人：政府律師劉雪清女士 )傳真號碼： 2869 1302 

法律顧問  
 
 
m6 0 0 8  


